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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多热点作出回应，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

离婚时，女方可提出家务劳动补偿

潍坊“福彩之家”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中心高密站揭牌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近日，潍坊

“福彩之家”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中
心高密站揭牌，同时潍坊福彩还
开展了为环卫工人送温暖公益活
动，向他们赠送了暖冬帽子、围
巾、手套、大米等物品。

“福彩之家”志愿服务中心高
密站由潍坊市福彩中心联合潍坊
市扶贫志愿者协会、高密市新的

社会阶层联谊会，依托“福彩之
家”开展义诊、义剪、义教、义演等
公益活动，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弘扬奉献精神，为有需要的困难
群众提供相应的帮助，共同打造

“福彩之家”公益品牌。
为表示对环卫工人的关爱，

“福彩之家”高密站在揭牌仪式当
天开展为环卫工人送温暖公益活
动，向他们赠送暖冬帽子、围巾、
手套、大米等物品，呼吁大家共同
爱护环境卫生，与环卫工人共同
维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高密市部分爱心家庭也来到

“福彩之家”高密站，向环卫工人
赠送了爱心围巾。爱心家庭的成
员表示，他们将与“福彩之家”高
密站的志愿者们一起参与公益，
共同打造好福彩“爱心驿站”。

“福彩之家”乡村振兴志愿服
务中心高密站将秉承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
宗旨，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
以实际行动践行福彩社会责任，
帮助弱势群体，弘扬奉献精神，传
播爱心，传递希望，营造共同助力
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辛丽卫 王晓峰)

刮刮乐“铁粉儿”喜中25万元一等奖
近日，青岛彩友魏先生(化

姓)购买刮刮乐“甜如蜜”，喜中
25万元头奖，心里甜如蜜！

魏先生介绍，自己购买福利
彩票多年，是刮刮乐的铁杆粉
丝，只要有空就会去附近的福
彩销售站买上张刮刮乐试试手
气。据了解，此次中奖彩票出自青
岛市城阳区福彩37025704号销售
站，这也是魏先生经常光顾的彩
站之一。“我一直很喜欢刮刮乐，
票面好看，玩法简单，刮开立马就
能知道中不中奖，特别有趣。每次
路过福彩销售站，我都会进去买
张刮刮乐。”魏先生笑着说，“每
次买得也不多，一般就是一两

张，权当是刮着玩儿，还能顺便
献份爱心。”

购彩多年，魏先生几乎各
种刮刮乐票种都买过，每逢新票
上市或者开展活动，他也会特意
多买几张。这次中奖，魏先生仅买
了一张刮刮乐就中得大奖，运气
好得实在是让人羡慕。“我那天去
买彩票时，随便选了一张‘甜如
蜜’，以前也买过好几次这款票，
经常能中个小奖，还挺喜欢的，没
想到这次居然一刮即中，刮出了
25万元的一等奖，挺意外，也挺高
兴的！以后会多刮刮这款票，这也
算是我的‘幸运彩票’了。”

(刘秀 牟俐衡)

枣庄福彩公益行走进
冯卯村儿童关爱中心

近日，枣庄福彩“爱在行
动”——— 刮刮乐配管站公益行
第十三季活动走进山亭区冯卯
村儿童关爱中心，为这里的孩
子带来了价值近万元的乒乓球
台、羽毛球架以及篮球、足球等
体育用品。

活动现场，配管站工作人员
将崭新的篮球、足球、羽毛球等用
品送到孩子们手中，并和孩子们
一起打乒乓球、做游戏。“这是我
第十三次参加公益行活动。对我
来说，卖彩票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更是一份责任，我很荣幸能成为
一个爱心传递者。”枣庄市中区配
管站黄一明说。

据悉，刮刮乐配管站公益

行系列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三
年。十三年来，来自山亭区、峄
城区、市中区、滕州市、薛城区
共计1000多名贫困学子、留守
儿童得到了资助。此次，公益行
捐赠活动解决了冯卯村儿童关
爱中心体育设施老旧、不全的
问题，为孩子们参与体育锻
炼、强身健体提供了便利。“非
常感谢福彩刮刮乐配管站对
学校的支持，这次公益行活动
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
关爱和温暖，学校会通过这次
活动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引
导，让孩子们努力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儿童关爱中心的
工作人员说。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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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阐释
“歧视妇女”含义

与现行法律相比，修订草案进
一步阐释了“歧视妇女”的含义，
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
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
止基于性别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
有和行使各项权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
法部国家治理室教授王静表示，
修订草案对“歧视妇女”的含义予
以明确，是在部门法的层面将宪
法中“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
益”的原则规定进一步细化，使
其更具可操作性。

修订草案还明确，建立政府
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维
护妇女权益工作机制；加强法律
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完善性别
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等。

“虽然我国妇女地位正在不断
提高，但仍有一些隐性歧视行
为。在政策出台前做好性别平等
评估，有助于从源头防范歧视妇
女现象；加强对妇女权益保护的
实时监测和跟踪，能够更有针对
性地保障妇女合法权益。”重庆市
律师协会监事长、重庆静昇律师事
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说。

招生不得拒绝女性或
提高女性录取分数

随着我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的比例不断提升，一些院校为平衡
男女比例，限制女生报考部分专业
或人为提高女生录取分数。

修订草案明确，学校在录取
学生时，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
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

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
障女性平等享有接受中高等教育
的权利和机会。

“草案在‘特殊专业’前增加
‘国家规定’的限制，就是要把专业
的性别限制决定权放在国家层面，
避免法律条文被滥用。”中国法学
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
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说。

用工单位要尊重
女性工作权与生育权

投简历被卡“性别关”、面试时
被问“生子计划”、生子后被挤压升
职空间……近年来，不少职场女性
面临这样的难题。

对此，修订草案明确，除国家
另有规定的外，用人单位不得限定
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调查女性
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将限
制婚姻生育等作为录用条件等。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说，
修订草案列举了就业性别歧视的
具体情形，有助于加强个人维权
意识，为用人单位加强内部管理提
供了明确指引，也为司法实践提供
了更精准的法律依据。

修订草案还要求加强对女职
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时期
的特殊劳动保护。李明舜表示，这回
应了广大妇女对更加有尊严的劳动
和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新需求，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尊重生
育的社会价值”的价值引导。

保障农村妇女
享有土地权益

现实中，一些地方在征地拆
迁时“默认”不给妇女分补偿款，
甚至在村规民约中设置不平等
规定损害妇女合法权益，由此出
现许多矛盾纠纷。

修订草案作出回应：村民自
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
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
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
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
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修订草案还将侵害妇女享
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
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
宅基地使用权益纳入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的范围。

长期从事基层妇女工作的
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妇联主席李晓颖认为，修订草
案针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老
大难”问题拿出切实的解决方
案，体现了国家对农村妇女权益
保障问题的高度重视。

加强对女性人身安全
和人格权益保护

近年来，多地发生因婚恋纠
纷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案件，引
发舆论担忧。

修订草案规定，禁止以恋爱、
交友为由或者在结束同居、离婚之
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
个人隐私。妇女遭受上述暴力侵害
或者面临上述暴力侵害现实危险
的，参照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蒋月表示，反家庭暴力法中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对象限于家庭成
员及共同生活的人；妇女权益保
障法修订草案将曾经有过亲密
关系但已分开且未共同生活的
人也纳入适用范围，让受害人有
了更有力的维权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将现
行法律中“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
子平等的人身权利”修改为“国家
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格
权益”，并在原有禁止虐待、遗弃、
残害等侵害妇女生命健康权行为
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一切侵害妇
女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

“从‘人身权利’到‘人格权
益’，体现了法律对妇女主体地位
的尊重和对人格尊严的保护。”李
明舜说，除了暴力手段，洗脑驯化、
操控女性精神等行为也严重侵犯
妇女生命健康权益。修订草案禁止

“其他一切侵害妇女生命健康权益
的行为”，目的在于遏制以非暴力
化手段残害妇女身心健康的行为，
提升广大妇女的安全感。

此外，修订草案还加强了妇
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保障，明
确夫妻双方应当共同承担家庭
义务。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
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
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
偿。补偿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
成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事后救济并不能改变已造
成的伤害。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除了提升妇女自身的法律意识，
也要加强全社会的普法宣传。”
王静说。 据新华社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12月20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这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施行近30年后又
一次进行重大调整。修订草案对诸多热点作出回应，相比现行法律，修
改48条、保留12条、删除1条、新增24条。其中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就业性
别歧视主要情形，规定学校和用人单位对性骚扰应当采取的预防和制
止措施，对离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增加规定等。

妇女权益保障法

修订草案部分看点
◎保障妇女平等接受教育

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
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

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不得限定
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不得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
婚育情况以及意愿等。
◎加强女职工特殊时期劳动保护

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
资和福利待遇，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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